法律适用中的“法律解释”之重
丰都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  曾毅
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：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”。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，从“无法可依”到“有法可依，执法必严”的历史跨越。历经数十载艰难探索，不懈努力，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，立足现实与传统，传承人类优秀法律文化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符合人民司法需求，保障民生，适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求的，以宪法为核心，体系完善、逻辑严谨、内外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如期形成。据此，对人民法院的审判、执行、司法政务工作提出了新的、更高的要求。

在依法治国的政治方略下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得到尊重、严格遵守和正确适用；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显突出，更为重要。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审判职能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，是人民法院新时期毋容置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“知之惟艰，行之更难”。人民法官肩负重大社会使命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，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，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努力学习现代法学理论，不断更新法律知识，不断充实自己及完善知识结构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不断提高法官的修养，不断提升司法能力，为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法谚曰：“徒法不能自行”。要确保具体的法律、法规的有效实施、正确适用，矫正失衡的社会关系，恢复固有的公平正义，实现法律矫正的正义，人民法官自觉运用科学、理性的法律解释方法尤为重要；使“纸面上的法律”落实到“行动中的法律”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法律的实际效果，认真学习法律解释方法论的知识更为重要。“法律不重诵读，而重解释”；“法无解释，不得适用”。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指出：“只有完成解释活动，才能将抽象的、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、千差万别的个案之中。法律解释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桥梁，无解释则必将使法律规范沦为具文，最终将无法形成预期的法律秩序。”

萨维尼 曾言：“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，并为其基础，系一项科学性之工作，但又为一种艺术”。在古希腊语中，方法有“通向正确的道路”之义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，理性、系统、专门的法律解释方法，亦是防止极个别法官解释法律和裁判案件时肆意妄为、“操两可之说”随意裁判的有效屏障，是保障司法公正有效的理性手段。问题常常不是“无法可依”，而是“有法不依”的现象常难以防微杜渐。而大力加强法律解释方法理论的学习、研究，正确、科学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，不失为审判工作中一种理智、科学地有效措施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
“法律解释学是研究法律解释活动的一般规律、方法，旨在正确适用法律的一门科学。一般认为，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使用的概念、术语等所做的说明。”
法律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帮助法官正确认识、解释和适用法律。法律解释的方法是解释法律的思路、角度、方法和顺序，它是法官准确理解法律、说明法律和表达法律的工具。一般分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如：文意解释、体系解释、历史解释、目的解释等等；广义的法律解释方法还包括：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及其一般条款的释明。

毛泽东同志曾指出：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”。司法政策是党和国家一度时期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、指导思想在司法领域内的集中体现。其中，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中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上刊载的案例【裁判摘要】中体现的司法政策与策略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观点和立场，亦为审判实务中，法律解释方法有关立法目的、宗旨的重要价值参考，应予高度重视。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解释法律时，必须注意司法政策的精神与司法策略的运用。

法律解释的方法正确与否，对法律适用的效果，能否维护社会正义极为重要。但博登海默说：“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，变幻无常、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同的面貌。”故，准确把握法律解释中的司法政策的变化十分重要。法官对司法政策的发展，应具备一定的洞察力，才能准确解释、适用法律。

法律适用的主体是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人民法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建设者、捍卫者，在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后，正确适用法律，满足社会司法需求的任务更为繁重，而科学、理性的法律解释方法，理所当然成为法律适用之重。
� 《论语·魏灵公》。


� 王利明《法律解释学导论——一以民法为视角》法律出版社，2009年11月第1版，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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